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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检测专用 NaI 低本底多道γ能谱仪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材料检测专用 NaI 低本底多道 γ 能谱仪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贮存与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测量建筑材料中弱γ放射性活度的 NaI 低本底多道γ能谱仪。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4960.6-2008  核科学技术术语  第6部分：核仪器仪表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 6566-2010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8993-1998  核仪器环境条件与试验方法 

GB/T 13163.1-2009  辐射防护仪器  氡及氡子体测量仪  第1部分：一般原则 

GB/T 13306  标牌 

GB/T 17799.1-2017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 

GB/T 19661.1-2005  核仪器及系统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19661.2  核仪器及系统安全要求  第 2 部分：放射性防护要求 

JJF 1744-2019  闪烁体探测器γ谱仪校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本底 background 

无被测样品时仪器的读数。 

[来源：JJF 1744-2019，3.1.1] 

3.2  

计数率 count rate 

单位时间内仪器的计数。 

[来源：JJF 1744-2019，3.1.2] 

3.3  

多道幅度分析器 multichannel amplitude 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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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于一道的分析器，通常包含有足够多的道数。它按照输出信号的一个或多个特性（幅度、时间等）

对信号进行分类计数，从而测定其分布函数。 

[来源：GB/T 4960.6-2008，3.1.31] 

3.4  

半高宽（FWHM） 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 (FWHM) 

在单峰构成的分布曲线上，峰值一半处曲线上两点的横坐标间的距离。 

[来源：GB/T 4960.6-2008，3.2.27] 

3.5  

活度 activity 

用 A表示。 

在给定时刻，处于特定能态的一定量放射性核素在dt时间间隔内发生自发核跃迁数的期望值dN除以

dt的商。见式（1）： 

t

N
A

d

d
=            …………………………（1） 

单位为贝克（Bq）。 

[来源：GB/T 13163.1-2009，3.1.1] 

3.6  

比活度 specific activity 

用C表示。 

物质中的某种核素放射性活度A与该物质的质量m之比值，见式（2）。 

m

A
C =             …………………………（2） 

单位为贝克每千克（Bq/kg）。 

[来源：GB 6566-2010，2.6] 

4 要求 

4.1 环境条件 

温度：15 ℃～25 ℃，测量过程中环境温度变化不超过±1 ℃； 

湿度：不大于75 %RH； 

供电电压：220 V±22 V； 

供电频率：50 Hz±0.5 Hz； 

仪器设备周围应无强烈振动及电磁场存在，应避免其他冷、热源影响。 

4.2 一般要求 

建筑材料检测专用 NaIγ 能谱仪（以下简称仪器），利用 NaI 作探测器，通过测量建筑材料内放射性

核素的能谱，得出放射性核素活度或比活度的计量器具。该计量器具主要由 NaI 探测器、高压电源、现

行放大器、多道幅度分析器和数据读出（或谱线输出）设备等组成。同时配有铅屏蔽室，以降低本底放

射性水平。也可配备自动送样装置。 

4.2.1 NaI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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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NaI 晶体、光电倍增管和前置放大器组成，是 NaIγ能谱仪的重要部件。探测器尺寸应不小于Φ

75 mm×75 mm，应采用低钾材料制成的光电倍增管以降低噪声。 

4.2.2 屏蔽室 

测量 226Ra，232Th 和 40K 等天然放射性核素时屏蔽室壁厚应不小于 100mm 铅当量，内腔直径应

不小于 200 mm，屏蔽室内应有复合内衬。对探测器部分应进行重点屏蔽。铅室门或窗闭合时与铅室主

体应贴合紧密。配套自动开闭铅室门的机械装置及自动进样取样的机械装置，与测量软件整合，可以实

现无人值守、连续测量。 

4.2.3 多道幅度分析器 

最大道数应不少于 1024 道。 

4.2.4 样品盒 

应使用不含放射性核素材料制成的样品盒，如 ABS 塑料等。推荐使用标准化的Φ76 mm×70 

mmABS 塑料样品盒。 

4.2.5 标准源 

仪器应配备有证的 226Ra，232Th 和 40K 标准源或其混合源，各核素的比活度值分别为：226Ra 约 900 

Bq/kg，232Th 约 900 Bq/kg，40K 约 4800 Bq/kg。其比活度扩展不确定度均应不大于 6 %（k=2）。 

注：标准源的掺杂物为纯度不低于99 %的SiO2以及Al2O3，用掺杂物制作的本底源，其本底计数，不高于被检仪器本

底计数0.25计数 /s。 

4.2.6 点源 

137Cs，60Co 点源，活度范围为 5×103 Bq～1.8×104 Bq。 

4.3 性能指标 

4.3.1 本底 

新制造的建筑材料检测专用NaI低本底多道γ能谱仪的本底计数率应小于9.0 /s 

4.3.2 能量分辨率 

仪器的能量分辨率应不大于8.0 %（对137Cs的661.6 keV峰位）。 

4.3.3 测量分析道位数 

仪器的最大测量分析道数应不小于1024道。 

4.3.4 重复性 

仪器在其测量范围内，相同的规定测量时间，对同一被测样品不少于24小时内测量5-10 次，单次

测量的相对标准偏差应不大于10.0 %。 

4.3.5 能量线性 

仪器的能量线性应不大于10.0 %。 

4.3.6 最大可测能量限 



T/WHAEPI  005—2021 

4 

仪器的最大可测能量限2 MeV～10 MeV。 

4.3.7 允许偏差 

仪器测量226Ra，232Th和40K的活度偏差，在考虑仪器的测量不确定度（k=2）的情况下，应不超过

±20.0 %。 

4.4 安全试验 

电气安全要求满足GB/T 19661.1-2005的规定。 

放射性防护要求满足GB/T 19661.2的规定。 

4.5 环境适应性 

仪器环境适应性应符合GB/T 8993-1998中，Ia 组仪器的要求。 

4.6 电磁兼容性 

电磁兼容性应满足 GB/T 17799.1-2017 中表 4 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环境条件 

应符合4.1的要求。 

5.2 一般要求 

通过目测和查阅随机附带的技术文件确认。 

5.3 性能指标检验 

5.3.1 本底 

在探测器上不放置样品时测量，每次测量时间应不小于 1000 s，连续测量 3 次，求其算数平均值。 

5.3.2 能量分辨率 

将 137Cs 点源放在探测器合适位置进行测量，收集一个谱线，如图，测量 661.6 keV 光峰的本峰宽

和峰道址，寻峰宽和峰道址按图 1 所示，能量分辨率按式（3）计算。 

                                  P

W
e L 2/1     ………………………………………（3） 

式中： 

e——能量分辨率，单位为百分比（%）； 

WL1/2——137Cs 源的 661.6 keV 峰位的半高宽单位为道； 

P——137Cs源的661.6keV峰位所在道址，单位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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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峰宽和峰道址 

5.3.3 测量分析道位数 

用目视法，按图 1 所示观察测量谱线最大可见道址 P，即为最大测量分析道位数。 

5.3.4 重复性 

在不少于 24h 内，对同一 226Ra，232Th 和 40K 混合标准源连续测量 5-10 次，每次测量时间相同，且

应不少于厂家规定的测量时间，一般不低于 10000 s。每次测量时，标准源重新放置一次。分别记下每

次测量时间下的 226Ra，232Th 和 40K 的活度测量值，按式（4）分别计算各核素活度的单次测量相对应

标准偏差。 

                       

%100
1

)(
1 1

2










n

AA

A
S

n

i

i

         …………………………（4） 

式中： 

iA
——某核素的第 i 次活度测量值，单位为贝克（Bq）； 

A ——同一核素的 n 次活度测量的算数平均值，单位为贝克（Bq）。 

5.3.5 能量线性 

测量 137Cs 标准源，以其峰位的能量 661.6 keV 除以峰道址得 D0。测量 226Ra，232Th、40K 标准源（或

混合标准源），取其测量峰能量与对应道位之比，方法同前，得 D1，D2，D3。测量 60Co 源，取峰位能

量为 1173.2 keV、1332.5 keV 与其对应道位之比，得 D4，D5。按式（5）计算其能量线性，取绝对值最

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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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0


D

D
L i

i        …………………………（5） 

式中： 

iD ——226Ra，232Th、40K标准源（或混合标准源），取其测量峰能量与对应道位之比； 

0D ——137Cs标准源的661.6 keV能量与该能量峰位中心道址的比值。 

5.3.6 最大可测能量限 

测量 60Co 源，取峰位能量为 1173.2 keV 与其对应道位之比 D4，按式（6）计算其最大可测能量限。 

                                     
)1( max4max  PDE       …………………………（6） 

式中： 

maxE ——仪器最大可测量能量限； 

m axP ——谱线最大可见道址（最大可分析道位数）。 

5.3.7 活度的偏差 

5.3.7.1 测量 226Ra，232Th 和 40K 标准源（或混合标准源），按 6.2.4 方法测量，求出 226Ra，232Th 和 40K

的活度测量平均值，然后按式（7）分别计算出其相对偏差。 

                                    

%100
0

0 



A

AA
Ae       …………………………（7） 

式中： 

Ae——为某一核素（如 40K）的活度偏差，单位为百分比（%）； 

 A ——为某一核素（如 40K）的活度测量平均值，单位为贝克（Bq）； 

 0A ——为某一核素（如 40K）的标准活度值，单位为贝克（Bq）。 

注：活度计算应扣除本底计数影响。 

5.3.7.2 分析计算活度偏差的测量不确定度，按覆盖因子 k=2 扩展，得到置信概率约 95%的扩展不确

定度 U。 

5.3.7.3 按式（8）计算，得到仪器的最大测量偏差Δ。 

                                   UAeAe           …………………………（8） 

式中： 

Ae——为某一核素（如 40K）的活度偏差单位为百分比（%）； 

U——为某一核素（如 40K）的活度偏差测量的扩展不确定度。 

5.4 安全实验 

电气安全试验按照 GB/T 19661.1-2005 的 5.6、5.7 和 5.8 进行介电强度,可触及电流和绝缘电阻实验。 

放射性防护试验按照 GB/T 19661.2 相关规定进行。 

5.5 环境适应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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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温度实验 

按 4.1 的环境条件，将放有 137Cs 放射源的受试仪器置于恒温箱中，并调整到正常工作状态，按照

5.3.2 要求测量其能量分辨率。然后使受试仪器保持通电状态，恒温箱以温度变化小于 20 ℃/h 的速率使

温度降低到 10 ℃±3 ℃或升高到 35 ℃±2 ℃。受试仪器在此状态下的热平衡时间不小于 30 min，继而

恒温 4 h。在恒温试验结束前 30 min，再次测量能量分辨率。试验前后的测量值变化应符合 4.3.2 规定。 

5.5.2 湿度实验 

按 4.1 的环境条件，将放有 137Cs 放射源的受试仪器置于潮湿箱中，并调整到正常工作状态，按照

5.3.2 要求测量其能量分辨率。然后使受试仪器处于断电状态，将潮湿箱子温度上升到 30 ℃，使湿度达

到 75 %RH±2 %RH，受试仪器在此状态下保持 48 h。在试验结束前通电预热 1 h，并提前 30 min 开始

按上述方法再次测量能量分辨率。试验前后的测量值变化应符合 4.3.2 规定。 

5.5.3 贮存温度试验 

受试仪器在分别完成高温或低温试验后，处于断电状态，恒温箱以温度变化小于 20 ℃/h 的速率使，

温度升高到 55 ℃或下降到－25 ℃，保持 4 h，再将恒温箱温度以上述温度变化速率下降或升高到标准，

试验条件，恢复 4 h 后﹐仪器应能正常工作。 

5.5.4 电源电压变化试验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把受试仪器调整到正常工作状态，测量能量分辨率。然后依次将电压从标称前

后的测量值变化应符合 4.3.2 规定。 

5.6 电磁兼容性试验 

按照 GB/T 17799.1-2017 规定进行试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仪器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每台仪器需经制造厂做出厂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 

6.2.2 出厂检验项目应按照表 1的要求进行。 

6.3 型式检验 

6.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需要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和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的产品应每三年进行一次； 

d）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3.2 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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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型式检验应按 GB/T 2829 的规定进行，采用一次抽样，装置的检验项目，不合格质量水平(RQL)，

判别水平(DL)按表 1 规定进行。批质量以每百单位产品的不合格数表示。 

6.3.4 若型式检验不合格,应分析原因找出问题并落实措施,对装置产品改进后,重新进行型式检验。若

再次型式检验不合格,则应停产整顿，装置停止出厂,待问题解决,型式检验合格后方可恢复出厂检验。 

6.3.5 型式检验合格 ,经出厂检验合格方可作为合格品出厂或人库。若入库超过 12 个月再出厂,则应

重新进行出厂检验。 

表1 仪器检验项目表 

序

号 

不 合

格 分

类 

检验项目及对应章条 不合格质

量 水 平

（RQL） 

判 别

水 平

（DL） 

抽样方案 检验分类 

项目 要求 
试 验

方法 

样品

量 

判定数组

（Ac，Rc） 

出厂

检验 

型式

检验 

1 A 安全性能 4.4 5.4 30 

I 3 

（0,1） ● ● 

2 

 

 

B 

本底 4.3.1 5.3.1 

65 （1,2） 

● ● 

3 能量分辨率 4.3.2 5.3.2 ● ● 

4 测量分析道数 4.3.3 5.3.3 ● ● 

5 重复性 4.3.4 5.3.4 ● ● 

6 能量线性 4.3.5 5.3.5 ● ● 

7 最大可测能量限 4.3.6 5.3.6 ● ● 

8 允许偏差 4.3.7 5.3.7 ● ● 

9 

C 

环境适应性试验 4.5 5.5 

100 （2,3） 

- ● 

10 电磁兼容性试验 4.6 5.6 - ● 

11 一般要求 4.2 5.2 ● ● 

注：①● 表示应进行检验的项目；- 表示不进行检验的项目；RQL 表示不合格质量水平。 

②DL 表示判别水平；n 表示样本数量；Ac 表示合格判定数；Rc.表示不合格判定数。 

 

7 标志、包装、贮存与运输 

7.1 标志 

7.1.1 每台产品应在明显部位固定标牌,标牌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内容包括： 

1) 产品型号、名称； 

2) 制造厂名称、地址； 

3) 主要技术参数、执行标准； 

4) 出厂编号； 

5) 出厂日期。 

7.1.2 产品包装储运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7.1.3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应符合 GB/T 6388 的规定。 

7.2 包装 

产品包装前，应对外露零件等进行适当处理。包装文件包括合格证、说明书、装箱单。为了保障在

运输和贮存条件下不影响该仪器的技术性能，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采用相同规格的包装箱。 

7.3 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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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地方，无酸碱等有害气体，其包装可承受的贮存期至少为6个月，制造

厂商应保证在此期间内，开启包装箱仪器能正常使用。 

7.4 运输 

仪器在完整包装条件下，允许以汽车、火车、轮船或飞机等任何方式运输。运输时应避免日晒雨淋，

搬运时应小心轻放，避免碰撞。 

 

 


